
证券代码：300603 证券简称：立昂技术  公告编号：2017-039 

 

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

 

 

 

 

近日，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及其子公司与喀什市公

安局签订了《喀什市乡村视频、卡口监控及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体系项目采购第

一包政府购买服务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合同 1”）和《喀什市乡村视频、卡口监控

及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体系项目采购第二包设备采购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合同 2”），

公司在获知该项目预中标时以及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均进行了公告（公告编号：

2017-018、2017-029）。现将有关合同内容公告如下： 

 

一、合同风险提示 

1、合同 1及合同 2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。 

2、合同 1 及合同 2 款项回收分阶段按比例执行，存在工程款回收比较慢的

风险；同时，若公司不能按时完工或安装调试，亦需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，对此，

公司将加强项目管理，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合同规定的义务，同时注重加强应收账

款的回收。 

 

二、合同当事人介绍 

1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名称：喀什市公安局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地址：喀什市人民东路 67 号 

2、与公司业务及关联情况 

招标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3、交易对方的履约能力分析 

喀什市公安局履约能力较强。 

 

三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合同的签约双方 

合同 1 

甲方：喀什市公安局 

乙方：喀什立昂同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牵头人） 

乙方：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联合体成员） 

合同 2 

甲方：喀什市公安局 

乙方：喀什立昂同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

2、合同价格 

合同 1 及合同 2 总价为 32,179 万元，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

36,278.49万元的 88.70%。 

3、付款方式 

合同 1 

合同 1 付款基数为合同总价，即：31,361 万元，分五期回款，其中：在项

目验收完工 15 日内，支付第一笔 5,000 万元；2018 年 6 月 30 日前，支付第二

笔 5,000 万元；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第三笔 7,948 万元；2020 年 6 月 30

日前支付第四笔 7,447万元；2021年 6月 30日前支付最后一笔 5,966万元，全

款支付完毕。 

合同 2 

合同 2付款基数为合同总价，即：818万元。分四期回款，其中：第一笔付

款在设备到货后，支付合同金额的 30%；第二笔付款在设备安装验收后，支付合

同金额的 30%；第三笔付款在验收后满 6 个月，支付合同金额的 30%；第四笔付



款在验收后满一年，支付合同金额的 10%，全款支付完毕。 

4、违约责任 

合同 1及合同 2条款中均已对双方权利和义务、违约责任、不可抗力、争议

的解决方式等方面作出明确的规定。 

5、合同签订时间 

合同 1及合同 2的签订时间均为 2017年 4月 13日。 

6、合同生效条件及时间 

合同 1及合同 2均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7、合同履行期限 

合同 1 

从合同生效之日起到 2021 年 6月 30日止。 

合同 2 

从合同生效之日起到设备验收合格之日后 2年。 

 

四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

合同 1 及合同 2 的总价为 32,179 万元，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

36,278.49万元的 88.70%。若合同能顺利实施，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，

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影响力，提升公司品牌形象，且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。 

 

五、合同的审议程序 

合同 1及合同 2均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，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关

规则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，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六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上述合同的履行情况。 

2、备查文件 

《喀什市乡村视频、卡口监控及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体系项目采购第一包政

府购买服务合同》 

《喀什市乡村视频、卡口监控及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体系项目采购第二包设



备采购合同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三日 

 




